附表1
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组织基本情况表
	服务组织名称
	综合利用机械（台）
	秸秆综合利用环节
	年均服务能力（亩）
	2020年服务的面积（亩）
	法人
	联系电话
	地址
	秸秆用途和年需要量
	安装仪器时间和台数

	[bookmark: _GoBack]
	
	
	
	
	
	
	
	
	

	
	
	
	
	
	
	
	
	
	

	
	
	
	
	
	
	
	
	
	

	
	
	
	
	
	
	
	
	
	

	
	
	
	
	
	
	
	
	
	

	
	
	
	
	
	
	
	
	
	

	
	
	
	
	
	
	
	
	
	

	
	
	
	
	
	
	
	
	
	

	
	
	
	
	
	
	
	
	
	

	
	
	
	
	
	
	
	
	
	

	
	
	
	
	
	
	
	
	
	

	
	
	
	
	
	
	
	
	
	


附表2
秸秆综合利用机械打捆社会化服务作业单
服务组织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联系方式：
	序号
	作业地点（村）
	作业时间（日—日）
	作业机械（台）
	作业面积(亩)
	作业重量（吨）
	作业梱数（梱）
	农户联系方式
	农户签字
	备注

	
	
	
	
	
	
	
	
	
	

	
	
	
	
	
	
	
	
	
	

	
	
	
	
	
	
	
	
	
	

	
	
	
	
	
	
	
	
	
	

	
	
	
	
	
	
	
	
	
	

	
	
	
	
	
	
	
	
	
	

	
	
	
	
	
	
	
	
	
	

	
	
	
	
	
	
	
	
	
	

	
	
	
	
	
	
	
	
	
	


所在乡镇（盖章）：                 村委会（盖章）：              服务组织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本表按照所作业的村为单位进行填写。
2、本表一式三份，报乡镇、经济开发区一份，县农牧局存档一份，服务组织各保存一份。
附表3
秸秆回收人工抽查记录表
服务组织：                     农户：                                      作业时间：
	检测点位置
	地块面积（亩）
	秸秆回收量(梱)
	单梱重量（公斤）
	秸秆回收机型
	秸秆回收率（%）
	备注

	
	
	
	
	
	
	

	
	
	
	
	
	
	

	
	
	
	
	
	
	

	
	
	
	
	
	
	

	
	
	
	
	
	
	

	结论
	


 抽查时间：                       测量人：               记录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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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秸秆综合利用回访记录表
	作业单位
	
	电话
	

	被服务对象
	
	电话
	

	回访方式
	□电话回访       □现场回访

	



回访记录
内容
	1、我们是和林格尔县农牧局工作人员，请问你哪个村的？
A.与作业单一致     B. 与作业单不一致
2.今年是否有打捆机械在你玉米地回收秸秆？
A.是               B.否
3、回收多少亩玉米秸秆？
A.与作业单面积一致 B.与作业单面积不一致
4、是谁回收的秸秆？
A.与作业单一致     B. 与作业单不一致
5.大致的回收时间？
A.与作业单一致     B. 与作业单不一致

	处理方式
及结果
	


回访人签字：             回访时间：
附件5
2020年和林秸秆综合
利用试点项目作业验收报告单
	项目名称
	和林格尔县2020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实施单位
	

	项目内容
	1.工作方案实施情况  
2.秸秆综合利用作业社会化服务单真实情况
3.公示情况    
4.补贴资金核算表

	验收结论
	

	验收组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1.农牧局、财政局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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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服务补贴资金核算表（打捆作业）
	序号
	服务组织
	法人姓名
	身份证号
	银行卡号
	开户行
	联系方式
	作业面积（亩）
	补贴标准（元/亩）
	补贴资金（元）

	
	
	
	
	
	
	
	
	
	

	
	
	
	
	
	
	
	
	
	

	
	
	
	
	
	
	
	
	
	

	
	
	
	
	
	
	
	
	
	

	
	
	
	
	
	
	
	
	
	

	
	
	
	
	
	
	
	
	
	

	
	
	
	
	
	
	
	
	
	

	
	
	
	
	
	
	
	
	
	


和林格尔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对于享受项目补助的服务面积，县农牧业局指定专人，核实项目补助的服务内容真实性，并进行汇总。
2、此表一式二份，县财政局、农牧局各存档备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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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服务承诺书

和林格尔县           乡镇、经济开发区：
本合作社（农户）自愿承担“和林格尔县2020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为保证顺利完成任务，保证作业质量，向和林格尔县农牧局作如下承诺：
秸秆综合利用作业地点面积数据、作业标准具有真实性，如提供数据有虚报、瞒报行为，我将承担其法律责任及所带来的其他不良后果。

特此承诺

服务承诺单位（农户）（盖章、签字）:              
                       法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服务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和林格尔县农牧局留档、一份由服务单位留存。

